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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辖问题

被告收到法院传票时， 首先要

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签发传票

的法院是否对这个案件有管辖权。

一、 案件应当由法院管辖还是

仲裁委员会管辖。

通过仲裁委员会进行商事仲裁

解决争议和通过法院经过诉讼解决

争议， 这是常见的两种争议解决方

式。 如果当事人之间约定了发生争

议由仲裁委员会根据仲裁规则进行

仲裁， 则法院就没有管辖权。

举例来说， 上海甲公司收到西

安市某区人民法院的应诉通知书及

乙公司的起诉状等材料， 乙公司要

求甲公司支付迟延交货的违约金人

民币 250 万元。

这时甲公司如果要确定受理案

件的法院是否有管辖权的， 就需要

核实双方所签署的买卖合同条款。

如果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

“如双方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 由

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

裁 ， 仲裁地在上海 ”， 那么显然 ，

受理本案的西安市某区人民法院就

是没有管辖权的， 双方的争议应提

交上海市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处理， 甲公司可据此向西安市某区

人民法院提出异议。

但是， 并非只要在合同中约定

了仲裁条款， 法院就绝对不能审理

该案了。 如果甲公司首次开庭前没

有向西安市某区人民法院提出异

议， 按照西安市某区人民法院送达

的法院文书进行了应诉， 那么法院

最终的裁判文书是可以约束甲乙双

方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位于上海的甲

公司忽视了管辖权这个程序性的问

题， 可能导致其明明可以在上海当

地仲裁就解决争议， 却千里迢迢、

费时费力地赶赴西安应诉。

二 、 案件应当由哪个法院管

辖。

如果双方的买卖合同没有约定

通过仲裁来解决争议， 但是对争议

解决的方式作了如下约定： “如双

方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 由合同签

订地法院管辖。” 同时， 在合同中

双方又明确了合同的签订地为 “上

海市闵行区”， 那么， 前述案件中，

西安市某区人民法院还是没有管辖

权， 该案应由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

院管辖。

总之， 对于管辖权问题， 是需

要由被告甲公司自己提出异议的。

如果双方的买卖合同没有约定

通过仲裁来解决， 也没有约定具体

管辖的法院， 那么就应当根据 《民

事诉讼法》 的规定来确定管辖。

我国 《民事诉讼法》 第 23 条

规定： 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 由

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

院管辖。 本案中被告甲公司位于上

海 ， 如果乙公司是到上海来提货

的， 合同履行地也在上海， 那么西

安市某法院也没有管辖权。

三、 管辖权异议的注意事项。

如前所述， 如果发现该案西安

市某区人民法院没有管辖权， 应当

按合同约定由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

院管辖， 那么甲公司就应当向该法

院提出管辖权异议， 要求法院将该

案移送到有管辖权的法院处理。

需要注意的是， 根据 《民事诉

讼法》 第 127 条的规定， 对于民事

诉讼的管辖， 应在答辩期内提出管

辖权异议， 而答辩期根据 《民事诉

讼法》 第 125 条的规定为 15 天。

对于签有书面仲裁协议的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

法的解释》 第 216 条规定， 在人民

法院首次开庭前， 被告以书面仲裁

协议为由对受理案件提出异议的，

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审查。

当遭遇诉讼必须被动应诉时，

管辖权的问题是首先需要留意的，

并且必须注意提出管辖异议的期

间。

虽然我国是单一制国家， 实行

的是同一的法律， 但如果一家公司

能够在所在地参与诉讼， 起码可以

给应诉节省不少时间和费用。

诉讼时效

诉讼时效是指民事权利受到侵

害的权利人在法定时效期间内不行

使权利， 当时效期间届满时， 债务

人对诉讼时效进行的抗辩。

如果诉讼时效已过， 那么人民

法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将不予支

持。

需要说明的是， 由于诉讼时效

是一种抗辩的理由， 法院不会主动

审查诉讼时效是否已过， 只有当事

人抗辩时 ， 法院才会审查时效问

题。

如果当事人在一审中没有提出

时效抗辩， 二审再提出， 法院也不

会采纳。

因此， 在一审中提出时效抗辩

很重要。

如果作为被告， 拿到案件一定

要审查原告的诉讼时效是否已过。

关于时效的法律规定， 主要体现在

《民法通则》、 《民法总则》 等法律

和相关司法解释中， 而且随着立法

的变化时效的规定也有所变化。

《民法通则》 第 135 条规定：

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

讼时效期间为 2 年， 法律另有规定

的除外。

第 136 条规定： 下列的诉讼时

效期间为 1 年： 身体受到伤害要求

赔偿的； 出售质量不合格的商品未

声明的； 延付或者拒付租金的； 寄

存财物被丢失或者损毁的。

根据该规定， 一般案件的诉讼

时效为 2 年， 特殊情况下为 1 年。

《合同法》 第 129 条规定： 因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和技术进出口合

同争议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期

限为 4 年， 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

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计算。

因其他合同争议提起诉讼或者申请

仲裁的期限 ， 依照有关法律的规

定。 根据该法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和

技术进出口合同争议的时效为 4

年。

《民法总则》 第 188 条规定：

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

讼时效期间为 3 年。 法律另有规定

的， 依照其规定。

因此 ， 从 《民法总则 》 实施

后， 我国民事案件的一般时效为 3

年，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和技术进出

口合同争议的时效为 4 年。

关于时效抗辩， 《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

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 3 条规

定：

当事人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

人民法院不应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

释明及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进

行裁判。

第 4 条规定： 当事人在一审期

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 在二审期

间提出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但

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

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

形除外。

当事人未按照前款规定提出诉

讼时效抗辩， 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

为由申请再审或者提出再审抗辩

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所以， 如果认为时效过了， 被

告应当在一审期间就提出抗辩， 否

则法院不会主动审查， 到二审时再

提出就来不及了。

因此对于诉讼案件一定要关注

时效问题， 如果时效已过， 被告完

全可以以时效作为抗辩理由直接要

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举证期限

为了快速高效地解决争议， 防

止案件审理的过于拖延， 我国 《民

事诉讼法》 规定了举证期限制度。

证据一般要在法院规定的举证期限

内提供， 否则可能面临证据不被采

纳或被训诫、 罚款。

我国 《民事诉讼法》 第 65 条

规定：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

当及时提供证据。 人民法院根据当

事人的主张和案件审理情况， 确定

当事人应当提供的证据及其期限。

当事人在该期限内提供证据确有困

难的， 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延长期

限， 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适

当延长。 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

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 拒

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 人

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

该证据， 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

诫、 罚款。

因此， 在收到法院的应诉通知

书、 举证通知书等材料时， 一定要

立即查看举证期限的长短并在举证

期限内提供证据。

如果证据准备确实来不及的，

可以向法院申请延长举证期限， 切

不可由于自己的疏忽导致延误。

如果明明有证据能够证明原告

的诉请应当依法被驳回， 却由于忽

视举证期限导致案件败诉的， 必将

追悔莫及。

是否要提起反诉

反诉是指在一个已经开始的民

事诉讼 （诉讼法上称为本诉） 程序

中 ， 本诉的被告以本诉原告为被

告， 向受诉法院提出的与本诉有牵

连的独立的反请求。

我国 《民事诉讼法》 第 51 条

规定： 原告可以放弃或者变更诉讼

请求。 被告可以承认或者反驳诉讼

请求， 有权提起反诉。

该法第 140 条规定： 原告增加

诉讼请求， 被告提出反诉， 第三人

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 可以

合并审理。

提起反诉的作用在于争取抵销

对方之本诉请求， 同时可以减少诉

讼成本。 反诉的诉讼费是减半收取

的。

反诉需要符合什么样的条件

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

诉讼法的解释 233 条规定： 反诉的

当事人应当限于本诉的当事人的范

围。

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

同法律关系、 诉讼请求之间具有因

果关系， 或者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

求基于相同事实的， 人民法院应当

合并审理。

反诉应由其他人民法院专属管

辖， 或者与本诉的诉讼标的及诉讼请

求所依据的事实、 理由无关联的， 裁

定不予受理， 告知另行起诉。

也就是说 ， 反诉要具备如下条

件： 1、 与本诉当事人相同； 2、 反诉

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法律关

系、 诉讼请求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或反

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事实；

3、 不属于人民法院专属管辖。

拿前文举例的案子来说， 在乙公

司要求甲公司支付迟延交货的违约金

250 万元的情况下， 如果同时存在乙

公司拖欠甲公司货款或迟延付款的事

实， 甲公司就可以提起反诉， 要求乙

公司支付拖欠的货款并支付迟延付款

的违约金。

这样， 即使甲公司客观上确实存

在迟延交货的情形， 也能和乙公司拖

欠货款、 迟延付款的违约金进行相应

抵充。

当然， 对一个案件来说， 实体方

面的证据和规定是非常重要的核心问

题，。

但是， 程序方面的证据和规定同

样在案件中起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

用， 如不重视很可能导致输掉原本能

够胜诉的案件， 或是即使胜诉却支出

了原本并不需要支出的不菲费用。

程序性问题如此重要， 实践中却

又经常容易被当事人所忽略。 有相当

一部分当事人对案件的实体方面殚精

竭虑， 却在被自己忽视或者 “不懂”

的程序性问题上马失前蹄。

本文所谈的一些程序性问题， 其

实也仅是较为常见的几个方面， 一旦

进入诉讼或仲裁程序， 根据案件本身

及当事人的具体情况， 必然衍生出各

种各样更为复杂的程序性问题。

无论是诉讼或仲裁， 其中的实体

问题和程序问题都是极具专业性和技

术性的。 当事人在面对被起诉的事实

时， 及时委托专业律师应诉对维护自

身合法权利显然具有积极意义和作

用。

不管是自行应诉还是委托律师代

为应诉， 我们都希望通过本文的简单

介绍， 能让更多人了解案件除了实体

性问题外还有哪些程序性问题， 同时

也希望有更多人能够重视程序性的规

定。

诉讼是争议解决的主要方式之一， 无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

是委托律师代理案件还是自行应诉，在面对他人的起诉时，除了关

注案件的实体方面外， 是否重视案件的程序性规定也可能导致不

同的裁判结果。

我们认为，当作为被告去应诉时，从收到法院送达的传票、应

诉通知书等司法文书时起，就应当首先关注案件的程序性问题，并

及时作出积极的应对。

资料图片


